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

董事會議事規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了進一步規範中芯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董事會
的議事方式和決策程序，促使董事和董事會有效地履行其職責，提高董事
會規範運作和科學決策水平，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
法》」）、《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票上市規則》（以下簡稱「《科創板上市規
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以下簡稱「《聯交所上市
規則》」，與《科創板上市規則》合稱為「交易所規則」）等法律、法規和規範
性文件，結合《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中芯
國際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以下簡稱「《公司
章程》」）及公司實際情況，制訂本規則。

第二章 董事會的職權

第二條 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董事會可行使下列職權：

1. 制訂本公司增加或減少授權發行股份及已發行股份數量的方案；

2. 決定本公司發行普通債券（發行須經股東大會批准的可轉換公司債券
的除外）；

3. 決定公司借款，抵押全部或部分公司業務、財產及未催繳股本進行融
資（依照《公司章程》第51(9)條及52(5)條規定的情形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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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據適用的法律規定，決定變更本公司募集資金用途；

5. 制訂《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

6. 制訂本公司的治理制度及政策；

7. 制訂本公司的利潤分配方案及虧損彌補方案；

8. 決定年度財務預算方案；

9. 審議下列關聯（連）交易事項：

(1) 公司（包括並表企業）與(i)關聯（連）自然人發生的成交金額在30
萬元人民幣或等值美元以上的交易（向公司或子公司提供無質押
擔保除外）；或(ii)與關聯法人發生的成交金額佔本公司最近一期
經審計總資產、收入或市值0.1%以上的交易（向公司或子公司提
供無質押擔保除外）；

(2) 根據《聯交所上市規則》項下關連交易比率測試結果，應當提交
董事會審議的關連交易（符合豁免條件的除外）。

10. 審議下列重大交易事項：

(1) 根據《科創板上市規則》的規定，公司發生的交易（提供擔保除
外）達到下列標準之一的，應當提交董事會審議：

(a) 交易涉及的資產總額（同時存在賬面值和評估值的，以高者
為準）佔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總資產的10%以上；

(b) 交易的成交金額佔公司市值的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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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交易目標（如股權）的最近一個會計年度資產淨額佔公司市
值的10%以上；

(d) 交易目標（如股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相關的營業收入佔上
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營業收入的10%以上，且
超過人民幣1,000萬元或等值美元；

(e) 交易產生的利潤佔上市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
潤的10%以上，且超過人民幣100萬元或等值美元；

(f) 交易目標（如股權）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相關的淨利潤佔上市
公司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經審計淨利潤的10%以上，且超過
人民幣100萬元或等值美元。

(2) 公司發生《聯交所上市規則》第14章規定的需提交董事會審議的
交易，應當提交董事會審議。

11. 批准本公司向合併報表範圍內不構成《聯交所上市規則》下「關連人士」
的企業提供擔保；

12. 委任董事以填補臨時空缺或增加現有董事人數，但委任後的董事總人
數（不包括替任董事）不得超過《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人數上限。

13. 決定董事的報酬事項；

14. 聘任或者解聘公司首席執行官、董事會秘書、財務負責人及其他高級
管理人員，並決定其報酬和獎懲事項；

15. 提請股東大會聘請或更換審計師；

16. 召集股東大會，執行股東大會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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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適用法律法規、交易所規則、《公司章程》等規定的其他職權。

在適用法律法規、交易所規則允許範圍內，董事會可通過適當程序將有關
職權授權給公司管理層行使。

第三章 董事會會議

第三條 會議頻次

董事會每年至少召開四次會議，每季度一次。

第四條 會議通知

定期董事會會議通知應至少提前十四(14)日送達各位董事及替任董事，其
他董事會會議通知應至少提前二(2)日送達各位董事及替任董事。意外遺漏
向有權收取通知的任何人士發出董事會會議通知，或相關人士並未收到會
議通知，均不會導致董事會會議的議事程序無效。

董事長或任意兩名董事可親自或指示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在正常營業時
間內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向各位董事及替任董事發出董事會會議通知，並
在通知中載明擬審議事項。以前述方式發出通知的，送達董事當日為通知
發出日期。若董事（或其替任董事）在會前、會中或會後一致豁免前述通知
要求，則無需發出董事會會議通知。

第五條 會議的法定人數

過半數董事（至少包括一名執行董事）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的，即達
到出席董事會會議所需的法定人數。會議開始時出席董事達法定人數的，
即使有董事在會議期間退席仍可繼續處理事務。

- 4 -



第六條 董事會低於法定人數時的行為限制

董事席位空缺時，在任董事仍可繼續行事。如在任董事人數少於法律法
規、交易所規則及《公司章程》規定的董事人數下限，則在任董事僅可就增
加董事人數或召開股東大會採取行動。

第七條 會議主席

董事會可通過決議案的形式選舉一名董事長。董事長應當主持董事會會
議。若董事長在會議指定召開時間後五(5)分鍾內仍未出席，則出席會議的
董事可共同推選一名董事擔任會議主席。

第八條 決議效力不受董事資格影響

董事會會議或董事會委員會會議採取的行動均屬有效。會後獲悉與會董事
或替任董事的委任存在瑕疵或已喪失相關資格的，依情況視為其參與會議
時系依法委任且符合出任資格。

第九條 會議召開方式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須舉行董事會會議以處理事務，並自行
安排董事會召開、延期等相關事項。

董事可通過電子設備參與董事會會議，視為親自出席，計入法定人數，並
有權參與投票。

第十條 全體董事簽署的書面決議效力

經有權接收董事會會議通知及可於會上行使表決權的所有董事或董事會委
員會成員一致簽署的書面決議案（以一份或多份副本形式），其效力與正式
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或董事會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案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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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委託代表出席

董事（不包括替任董事）可以書面形式委託其它董事作為代理人出席董事會
會議；董事未親自出席董事會會議的，該名董事的代理人須計入法定人
數。

第十二條 董事會會議的表決

除《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經出席會議並投票的董事（包括替任董事）過半
數同意方能通過相關決議案，每名董事有一票表決權。

董事與董事會會議決議事項所涉及的企業有關聯（連）關係的，關聯（連）董
事應當回避表決，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決權；該董事會會議由過半
數非關聯（連）董事出席即可，經全體非關聯（連）董事過半數通過方能通過
相關決議案。若出席董事會會議的非關聯（連）董事不足三人，公司應當將
該事項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除適用法律、規則或規例、交易所規則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董事不
得就批准其本人或其緊密聯繫人（定義見交易所規則）擁有重大權益的合
約、交易、貸款等安排的董事會決議進行投票。

對於董事會權限範圍內的擔保事項，除應當經全體董事過半數通過外，還
應當經出席董事會會議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

董事會根據中國大陸地區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或者股東大會的授權審議
股份回購事項的，應當經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會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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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會議記錄

現場召開和以視頻、電話方式召開的董事會及下設委員會的會議，董事會
秘書╱公司秘書應當安排董事會事務辦公室工作人員對會議做好記錄。除
會議記錄外，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還可以視需要安排董事會事務辦公室
工作人員對會議召開情況作成簡明扼要的會議紀要，根據統計的表決結果
就會議所形成的決議制作單獨的決議記錄。董事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
紀錄，應對會議上所考慮事項及達致的決定作足夠詳細的記錄，其中應該
包括董事提出的任何疑慮或表達的反對意見。董事會會議結束後，應於合
理時段內先後將會議紀錄的初稿及最終定稿發送全體董事，初稿供董事表
達意見，最後定稿則作其紀錄之用。董事會及下設委員會的會議檔案，包
括會議通知和會議材料、會議簽到簿、董事代為出席的授權委託書、會議
錄音資料、表決票、經會議主席簽字確認的會議記錄、全體董事簽署的書
面決議等，由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負責保存。若有任何董事發出合理通
知，應公開有關會議紀錄供其在任何合理的時段查閱。

第四章 其他

第十四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按照適用法律、法規、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以下
合稱「適用規定」）等有關規定執行。若適用規定在本規則生效後發生變化
導致本規則與適用規定相沖突，公司應適時對本規則進行修訂並確保始終
遵守適用規定中的強制性規定。

第十五條 本規則由公司董事會制定後報股東大會審批通過之日起生效。

第十六條 本規則由董事會負責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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